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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人事室編印


人事法令宣導
一、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1） 各公立大學校基於學術研究發展需要，訂定新進教師限期升等暨配套措施辦法，新進教師未於規定期限內升等將不予續聘，對於不予續聘之教師最後一次聘期可否僅發給1年聘書疑義：
1.有關大學教師聘期之規定，查大學法第18條規定：「大學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其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大學教師之初聘，並應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公告徵聘資訊。教師之聘任資格及程序，依有關法律之規定。」查其立法意旨：「有關教師初聘、續聘之聘期、資格、條件，於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中已有明確規定。」；復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7條第1項規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聘期，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爰公立大學教師初聘、續聘之聘期應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辦理，續聘第1次為1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2年，尚不得依聘約規定而更動。
2.又查大學法第19條規定：「大學除依教師法規定外，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教師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術研究發展需要，另定教師停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納入聘約。」查其立法意旨：「本於大學追求卓越之要求，對於初聘與續聘之教師，除依教師法規定外，並得於學校章則中增訂停聘或不續聘之事由及程序。有關之事由與程序，應經各大學校務會議通過。」據上，上開條文意旨係授權學校增訂停聘或不續聘之事由及程序之規定，與教師聘期無涉，併予敘明。（教育部101.01.10臺人(一)字第1010000653號函）
（2） 所詢有關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0條之1第1項後段所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已依修正前第4條、第5條規定資格辦理校長候用人員儲訓作業者」之認定疑義1案，以甄選儲訓簡章公告或公文書函發等對外發生法律效力行政行為之日作為判斷之準據。（教育部101.01.11臺人(一)字第1010002276號函）
（3） 有關國立大學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得否兼任依「證券交易法」及「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規定，所設置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職務一案，為利產學合作，同時充實薪資報酬委員會人才，教育部同意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得兼任前揭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職務，並應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至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兼職，仍請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理。（教育部101.01.17臺人(一)字第1010003363號函）
（4） 為兼顧教師專業形象及公教衡平，有關公立學校未兼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得否參與多層次傳銷事業，比照銓敘部90年1月11日九十法一字第1981997號函規定辦理；另教育部86年6月25日台（86）人（一）字第86049009號函自同日起停止適用。至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得否參與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依銓敘部規定辦理。（教育部101.1.17臺人(一)字第1010003702A號函）
（5） 行政院修正「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教育部亦配合修正「教育部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考評作業要點」第3點、第5點、第6點規定，另有關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成效評核作業，由每2年辦理1次修正為每年辦理，並將加強評核各機關學校委外業務之履約管理；本(101)年將依要點規定進行考評作業。(教育部101.02.01臺人(一)字第1000223179號函)

（6） 考試院、行政院101年1月19日會銜修正發布之「交通事業人員員級晉升高員級資位訓練辦法」部分修正條文、總說明、條文對照表。（教育部101.2.6臺人（一）字第1010018806號函）
（7） 考選部檢送修正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交通工程技師考試各應試專業科目命題大綱。（考選部101.2.8選專二字第1013300256號書函）
（8）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有關國防工業訓儲人員於公職單位服務期間尚未屆滿，復應公務人員考試錄取，究否須先申請保留錄取(受訓)資格，及如分發至原單位可否直接轉任相關疑義。(教育部101.02.11臺人(一)字第1010012047號函)

（9）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該局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自101年2月6日改制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並檢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內部單位名稱及業務調整情形表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內部單位業務職掌一覽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所屬機關發文代字表」各1份（教育部101.02.13臺人（一）字第1010020594號函）
（10） 教育部函知公立學校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得於不影響本職工作前提下，事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後，兼任財團法人教會董事職務；至兼職費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請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及相關規定辦理。（教育部101.02.23臺人(一)字第1010024131號函）
二、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1）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保障事件審議規則，業經考試院101年1月3日考臺組叁一字第10100000841號令發布修正。本次修正明定保障事件得由專任委員1人至2人聽取陳述意見、運用視訊設備進行陳述意見之依據與相關配合措施、保訓會得限制機關派員到場陳述意見或言詞辯論之人數及得拒絕或禁止到場陳述意見或言詞辯論人員進入會場之事由及其處置等。（教育部101.01.18臺人(二)字第1010008018號函）
（2）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員人事服務網所置「各級政府單位辦理性別事務專業人才名冊」業已更新，請於辦理性別平等相關業務時查詢運用。（教育部101.01.19臺人（二）字第1010010227號函）
（3） 銓敘部100年12月編印之「常用銓敘法規彙編（第9版），其全文內容登載於銓敘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mocs.gov.tw/）「服務園地」內「文件典藏」項下，歡迎上網查閱、下載。（教育部人事處101.01.30臺人(二)字第1010014266號書函）
（4） 檢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0年7至12月審理保障事件常見撤銷原因分析參考資料」1份。另該會於辦理保障事件過程中，對於認定事實或適用法規有疑義時，均儘量予以公務人員或機關派員陳述意見之機會，以擴大當事人程序參與。為提升陳述意見之便利性，並提高審議效率，已辦理保障事件視訊陳述意見，以節省公務人員或機關代表之時間、勞力及費用，敬請各機關廣為宣導所屬知悉，並多加利用。(教育部101.01.30臺人(二)字第1010013895號函)

（5） 101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及心得寫作競賽活動，請鼓勵同仁參與相關活動。（教育部101.01.30臺人（二）字第1010014079號函）
（6） 有關教師罹患水痘經學校勸導居家隔離者，允宜依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5款規定，核給公假。至給假期間課務部分，應依教師請假規則第14條第2項規定辦理。（教育部101.02.03臺人(二)字第1010007884號函）
（7） 教育部副知有關「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優秀教育人員及公務人員選拔作業要點」第4點最近3年內考績採計疑義。（教育部101.02.20臺人(二)字第1010025812號函）
三、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1） 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函，檢送「公教人員特約飯店」名冊1份。（教育部101.01.09臺人（三）字第1010003341號書函）
（2） 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函，檢送「公教人員特約休閒活動中心」名冊1份。（教育部101.01.09臺人（三）字第1010004246號書函）
（3）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以，有關軍公教人員100年內有薪俸、專業加給或主管職務加給減少之情形者，其年終工作獎金應按所任職務月數比例及調待前後數額分別計算合併發給，惟如是項事實發生在6月跨7月期間，該段期間年終工作獎金係以最有利於當事人之計算方式計發。（教育部101.01.11臺人(三)字第1010006080號書函）
（4） 有關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8條之1、第10條之1及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第13條之1修正條文施行後，後續退撫基金補繳等相關事項補充規定。（教育部101.01.19臺人(三)字第1010005377B號函）
（5）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為增進全國公教人員福利，自即日起至101年12月31日止，賡續由華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原條件繼續承作「築巢優利貸─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教育部101.01.20臺人(三)字第1010010108號書函）
（6） 有關年滿65歲之教職員(含校長)如服務學校仍需其任職，而自願服務者，其延長服務應如何辦理一案，100年1月1日起除專科以上學校教授、副教授外之其餘教職員之延長服務條件、期限，仍比照94年10月7日修正施行之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5條及91年4月2日修正施行之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延長服務案件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辦理，並仍僅能支領一次退休金，無法擇(兼)領月退休金。（教育部101.01.31臺人(三)字第1010009135號函）
（7）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有關「青年安心成家作業規定」部分規定，業經內政部於101年1月11日以台內營字第1000811449號令修正發布。（教育部101.01.30臺人(三)字第1010011560號書函）
（8） 銓敘部令，民國84年7月1日至100年3月31日退休生效且支（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於100年1月1日以後亡故而其遺族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18條第3項規定申領一次撫慰金時，其中應領之一次退休金及已領之月退休金，應按亡故人員退休時適用之原公務人員退休法所定之支給標準計算之。（教育部101.01.31臺人(三)字第1010012892號函）
（9） 教育部函社團法人公職退休人員聯誼暨關懷服務協會理事厲威廉建議，請各機關多延攬各該機關退休人員參加原服務機關志工行列，並訂定可行配套辦法。（教育部101.02.3臺人（三）字第1010017057號函）
（10） 教育部函自民國102年1月1日起，改以徵集接受4個月之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年資，得依規定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併計為學校教職員退休年資。（教育部101.02.22臺人(三)字第1010023058號書函）
（11） 教育部來函有關申請早期退休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特別困難年節照護金之退休人員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列有眷舍搬遷獎勵金，是否列入每月平均收入疑義，眷舍搬遷獎勵金之發放目的及屬性，尚非早期退休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特別困難之退休公教人員發給年節特別照護金發給與否之審酌事項；如該搬遷獎勵金發生有利息收入，則該利息收入應併入年度總收入計算，再依規定辦理。（教育部101.02.22臺人(三)字第1010022809號書函）
（12） 「闔家安康－全國公教員工團體意外保險」，自本（101）年4月1日0時起由中國人壽保險公司以原條件繼續承作至102年4月1日0時止。（行政院人事行政局101.01.20局授住字第10103002452號書函）
四、其他
（1） 教育部就法務部函請該部轉知所屬機關，有關各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148條第1項規訂締結行政契約並約定當事人自願接受執行時，其約定執行之內容倘涉及金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其金額或數量應確定或可得確定；涉及其他給付者，則應特定。（教育部101.02.02臺法字第1010014403號書函）
（2） 教育部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以，該局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自101年2月6日改制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教育部101.02.13臺人(一)字第1010020594號函）
政風法令宣導
一、教育部函送「公務機密維護錦囊第1號」及「機關安全維護錦囊第1號」各乙則，「公務機密維護錦囊第1號~人民保母洩漏個資侵害隱私」、「機關安全維護錦囊第1號~恐怖情人-9號電梯復仇記」2故事性案例，並置於法務部廉政署首頁/下載專區/維護錦囊項，請下載參考運用。（教育部101.02.13臺政字第1010023710號函）
二、近期有不肖非法業者，以教育部公務人員協會的名義到處詐騙各機關單位人員的個人基本資料，其已違反個資法的規定，提醒小心謹慎留意防範。（教育部公務人員協會101.02.16教協字第1010000090號函）
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條規定：「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是以，各機關辦理公開甄選時請依上開規定辦理，並落實資料保密原則，各機關辦理公開甄選時，請妥善處理應徵者履歷及個人資料。（教育部101.02.22臺人(一)字第1010029372號書函）
人事活動訊息
一、政院勞工委員會為辦理全國技能競賽「汽車板金（打型板金）」、「配管與暖氣」、「電氣裝配（室內配線）」、「美容」、「服裝創作」、「汽車技術」及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工業電子」等7職類裁判長遴選敦聘事宜，請本校踴躍推薦適合人選。（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1.2.14勞中四字第1010400021號書函）
二、教育部為規劃教育部「學校兒童少年保護輔導資訊網」，請協助推薦兒童及少年保護課程講授師資，並於本（101）年3月30日前，備文檢送推薦講師授權書函報該部審查。（教育部101.2.15臺訓(三)字第1010024912號函）
三、為辦理100學年度第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作業，請有需求之師長、同仁，填妥本校教職員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表並檢附收費單據（國中、國小無須繳驗，如係繳交影本應由申請人書明「與正本相符」並簽名）、戶口名簿影本（子女於本校首次申請者）。另為配合人事行政局「全國軍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申請暨稽核系統」作業時程，請於本(101)年3月16日前逕送人事室俾利辦理相關事宜。
四、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為推廣「闔家安康-全國公教員工自費團體意外保險專案」，舉辦「闔家安康，幸福隨行」活動，同仁之加保事宜，請逕洽該公司各行政區服務代表辦理。（教育部101.02.14臺人(三)字第1010020390號書函）
五、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舉辦「擁抱101幸福翱翔」─101年春季中央機關未婚同仁聯誼活動，請未婚同仁踴躍報名參加，欲報名未婚聯誼活動之同仁，請自行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網站最新消息下載報名表填寫，並經服務機關證明（即人事單位蓋戳章）後，自即日起至101年2月17日止傳真至02-23971793。
六、國立臺北大學進修推廣部開設之「公務學程-公務人員行政管理碩士學分班」，請未來3年具有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資格之同仁踴躍參加。（教育部101.02.22臺人（二）字第1010031117號函辦理）
人 事 動 態
一、奉 校長核定，敦聘統計學研究所副教授俞淑惠擔任統計學研究所所長，並自101年3月1日起生效。
二、本校人員異動名冊如下：
	姓名
	動態
	新職單位/職稱
	原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陳月端
	到職
	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
	
	101.02.20
	

	陳怡廷
	離職
	
	總務處/駐衛警
	101.02.01
	






































4
1

